
親愛的家長：您好！ 

您的孩子是本校學區(含共同學區，以下同)之115學年度學齡兒童，依教

育部及強迫入學委員會規定，全國屆齡學童就學情況均需通報；因此，若設

籍本校學區，而無意願就讀本校者，含欲與兄姐就讀同校、已（欲）變更戶

籍就讀他校、欲讀私校、申請提早入學或暫緩入學者，均請撥空填寫此同意

書並回擲至南興國小籌備處，以追蹤掌握學生之動向，維護新生就學權益，

避免將來入學委員會必須進行強迫入學通報。感謝您們的協助與配合！ 

 

臺中市北屯區南興國民小學籌備處 敬啟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放 棄 就 讀 本 校 同 意 書 

學生姓名        ，同意放棄 115 學年度新生入學就讀臺中市

北屯區南興國民小學權利。 

※請勾選放棄就讀本校之原因： 

□緩讀(需經過教育局核定) 

□欲與兄姐就讀同校(  市(縣)     國小) 

□欲就讀私校或其他學校(    市(縣)       國小) 

□出境(國名：  )  

□無實際居住事實或已遷居 

□其他： 

        此致 

臺中市北屯區南興國民小學 

學生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    鄰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    日 

 

※本同意書可親送三光國中警衛室或郵寄、傳真方式回傳南興國小籌備處(三光國中代轉) 

  或e-mail至南興國小115學年度招生專用電子信箱：nanxing.nes@gmail.com 

※南興國小籌備處：臺中市北屯區三光一街77號  三光國中(勤樓3樓) 

  ☎04-22313699轉666  傳真：04-22346369 

附件二 


